
 

 
服務協定 

(間接採購) 
 

 

本服務協定（“本協定”）由以下雙方（協議各方單獨稱為“一方”，合稱“雙方”）於___年___月

___日在[●]簽訂： 

 

 

買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賣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買方預先反對賣方在接受或認可本服務協定（“協定”）的情況下將任何額外的或不同的條款

引入本協議。除非經買方書面明示同意，賣方對該等條款的引入將不具有任何意義，該等條款

將不成為本協議的條款和條件或額外條款，且買方對賣方服務的接受不應視為對該等條款和條

件的接受。除非在本協議的字面上另作說明，下述條款和條件將適用。 

 
 

1.  定義 

 

1.1 “買方”指上述公司 

1.2 “賣方”指與買方達成本協議的個人、企業或公司。 

1.3 “服務”包括本協定涵蓋的所有服務。 

1.4 “本協議”指由買方和賣方之間達成的由採購訂單以及任何其他相關由雙方書面簽訂的

檔（或檔的部分）（“其他相關合同”）構成的協議（如適用）。 

 

2.  服務 

 

2.1 根據本協定的條款和條件，賣方同意向買方提供，買方同意接受本協定附件 1 中所列明

的服務（“服務”）。 

2.2 賣方應當以專業標準及時準確履行服務。並不附加額外費用地及時更正服務履行中的錯

誤或瑕疵。在買方向賣方支付每筆費用前，買方或其授權的協力廠商，應當檢驗賣方提

供的服務。買方或其授權的協力廠商簽發確認通知確認其收到並檢查提供的服務符合雙

方的協定時，則服務可視為完全提供並被接受（“確認通知”）。買方或其授權的協力廠商

應當在收到賣方提供的所有服務和檔後 10 個工作日內簽發確認通知（或修改要求函）給

賣方以核實服務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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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除非經買方書面指示，賣方不得修改或改變服務範圍和內容。買方有權在履行協議期間

的任何時間通過書面通知指示賣方在下述方面進行變更：(a)本協定包含的規格、材料和

資料；(b)服務地點；以及(c)服務時間。如果任何該等變更引起的履行本協議所需成本或

時間的增加或減少，雙方應以書面形式對價格或交貨時間或二者進行公平的調整。如果

在賣方收到買方要求進行變更後十個工作日內（或雙方可以同意的其它時間內）雙方不

能就該等價格或時間的調整達成協議，買方可以通過向賣方發出事先通知解除本協議。 

      

3. 計價和付費 

 

3.1 作為賣方向買方提供服務的對價，買方將向賣方支付服務費（“服務費”）。具體的

計價和付費條款在本協定附件 1 中詳細規定。 

 

3.2 賣方應基於相關適用法律給買方提供有效的稅務發票。如因賣方未能提供上述稅務

發票，而導致買方不能申請稅收抵免和/或減免，或發生任何費用或遭受任何損失，

賣方應就該等費用和/或損失賠償買方，並且買方有權在其給賣方的任何付款款項中

將該等費用和/或損失的相應金額扣減/抵消，和/或將該等費用和/或損失作為債務

從賣方處獲得補償, 和/或保留對賣方進行貨款支付直至買方收到該等有效稅務發

票。 

 

4. 陳述與保證 

 

4.1 雙方在此分別向對方陳述並保證如下： 

 

(a) 其是一家根據其註冊地司法管轄法律註冊並有效存續的公司； 

 

(b) 其是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能夠提起訴訟、被訴並能夠與任何他方建立對其有約束力

的合同關係。 

 

(c) 為簽署並履行本服務的條款和條件，其已完成或取得所有必要的和適用的公司內部授

權程式、政府許可和批准或協力廠商同意； 

 

(d) 其履行本服務的條款和條件不違反任何適用的法律，其組織檔或任何其作為一方的任

何協議；及 

 

(e) 本服務的條款和條件對其構成合法、有效和具有約束力的義務，並可根據本協定的條

款和條件對其強制執行。    

 

5. 工作產品及標識的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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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所有的工作產品，包括但不限於由於服務中產生的或與服務有關的賣方製造、構思

或開發的設計、美術品、軟體、手冊、指南、產品、程式、繪圖、記錄、檔、資訊、

材料、發現和發明（合稱“工作產品”），均應屬於買方的財產。賣方在此通過簽署

本服務的條款和條件，無條件並不可撤銷地將該產品的所有權利、所有權和利益轉

移、轉讓給買方。 

 

5.2 賣方保證工作產品不侵犯或不構成對任何協力廠商智慧財產權的侵犯或不正當使

用。如果任何協力廠商對工作產品的權利或利益提出主張，或聲稱工作產品侵犯或

不正當使用其智慧財產權而起訴買方，賣方應就上述主張和訴訟對買方進行賠償、

為買方進行辯護並保證買方不受損害。 

  

5.3 賣方沒有被許可或授權使用買方的商標、商號和標誌（合稱“標識”），但該等標識構

成與賣方提供的服務相關的工作產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情形除外。如賣方需獲得

任何標識的全面並正式的許可，應當通過雙方另行簽訂的授權合約進行。 

 

5.4 應買方合理的要求，賣方應向買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協助，以幫助買方保護其對工作

產品以及工作產品中使用的標識享有的權利和利益以及就上述權利或利益進行辯

護。 

 
 

6. 違約和賠償 

 

6.1 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本協議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協議項下的義務，另一方可以向違約的

一方發出書面通知，要求其履行義務或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以迅速有效地避免或減小損

失或損害，並恢復履行本協議。除此之外，違約的一方還應賠償因其違約行為給守約方

造成的所有損失和損害。 

 
6.2 如果雙方均違反本服務協定的條款和條件，則雙方應根據各自違約的嚴重程度確定應向

對方支付的賠償數額。 

 

7. 保密 

 

7.1 雙方承認，為促進並配合雙方已達成的上述協定的履行，買方或其關聯機構（合稱

“披露方”）可能向賣方披露為披露方所有且對披露方有價值的、形式各樣的專有

的和機密的資訊或商業秘密。為本協定的條款和條件之目的，此等資訊或商業秘密

（包括所有在本協定簽署之日前提供的該等資訊，合稱“保密資訊”）可包括但不

限於下述：有關披露方或為披露方所掌握並負有保密義務的協力廠商的過去、現在

或將來的研究、開發或經營計畫、財務資訊、買方、賣方或合作方資訊、智慧財產

權、經營活動或制度有關的資訊(包括但不限於以有形或無形形式表現的研究或報

告、軟體、備忘錄、草圖、圖樣、設計、資料、專有技術及其它資訊), 而不論其載

體為何種形式。上述所有資訊不管其在被披露時或被披露後是否被標明為是秘密的,

亦不論是以書面（不管以何種格式）或口頭形式作出，連同其任何備份、影本或摘

要（不管以何種形式存在及由何人以何種形式製作或編緝），均應視為保密資訊。 

 

7.2 所有保密資訊應繼續為披露該資訊的披露方所有。賣方不得為向買方提供服務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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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使用任何保密資訊，並應對該等保密資訊保密，以及採取所有合理的預防措

施來防止未經授權向協力廠商或為本協定之目的無需直接接觸該等保密資訊的雇員

披露。 

 

7.3 在本協議條款和條件終止或期滿時，應買方要求，賣方應向買方交還或銷毀任何載

有保密資訊的檔、資訊或軟體，或從任何有關記憶裝置中刪除該等保密資訊，並應

停止繼續使用該等保密資訊。賣方僅可向需要接觸保密資訊的雇員、代理或專業顧

問披露保密資訊，並應促使他們遵守與本協議項下相同的保密義務。 

 

7.4 本保密條款不適用於下述資訊： 

 

(a) 在披露時已為公眾所知悉； 

 

(b) 在披露後非因賣方的過錯為公眾所知； 

 

(c) 被證明為賣方在披露之前從不負有保密義務的協力廠商適當地獲取； 

 

(d) 為法律、法院命令、證券交易所或任何政府機關或監管機構要求披露，但在此情況下，

賣方應向買方提供該等披露的草稿，並應買方合理要求，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作出必

要的修改。 

 
 

8. 不可抗力 

 

8.1 如果本協議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定義如下）的影響遲延履行或不能履行其在本協

議項下的義務，則其可免於承擔由此產生的本協議項下的任何責任。為本協定之目的，

“不可抗力事件”是指不能預見、超出受影響一方控制，且不能通過合理的謹慎操作而

避免的任何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政府行為、火災、爆炸、地理變異、洪水、地震、浪襲、

雷擊、戰爭、疫情或其他任何不可預見、不可避免及不能克服的事件。 然而，任何信用、

資本或資金的不足或短缺將不屬於超出本協議一方合理控制之外的事件。 

 

8.2 受到不可抗力事件影響並主張免於承擔其在本協議條款和條件或本協議任何條款項下的

義務的一方，應於不可抗力事件發生之日起三（3）日內通知另一方不可抗力時間的發生

情況，並採取所有必要的行動和措施以儘量減少和減輕相關損失和損害並在可行的前提

下儘早恢復履行其在本條款和條件項下的義務。 

 

9. 管轄法律和爭議解決 

 

9.1 本服務的條款和條件在所有方面應受買方成立和註冊地國家（和州或省，如適用）

的法律管轄，並且不適用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的規定以及任何要求適用任

何其他法律的規定。 

 

9.2 買方向賣方提起的、因任何合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法律訴訟或衡平訴訟或法律

程式將由買方交由對賣方具有管轄權的任何法庭或對買方具有管轄權的任何法庭

（具體由買方決定）進行處理，在此等情形下，賣方同意此等管轄權和審判地，包

括根據適用程式的傳票的送達；賣方向買方提起的、因此等合同引起或與之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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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法律訴訟或衡平訴訟或法律程式，只能由賣方交由對買方具有管轄權的法庭進

行處理。 

 

9.3 在爭議解決期間，除爭議事項外，雙方將繼續履行在本協定項下各自的其它義務。 

 

10. 期限及終止 

     

10.1 本服務的條款和條件將自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並且除非雙方依據本協議有關條款提前

終止本協定，本協定將在本協定附件 1 中規定的期限內繼續有效。 

     

10.2 當本協議任何一方出現下列情形之一時，另一方有權通過向對方發出書面通知的形式即

刻終止本協議。 

 

(a) 一方未能履行或遵守本協議項下的義務、條款及條件，且該等違約行為未能在其收到

另一方發出的糾正違約行為書面通知之日起三十（30）日內予以糾正；或 

 

(b) 一方變為破產或資不抵債，或面臨清算或解散，或變為無法清償到期債務或根據適用

法律被解散。 

 

10.3 買方有權在任何時候無故終止本協定（全部或部分），在該情形下，買方唯一的責任

為對截止本協議終止之日已經提供並經買方接受的服務對賣方進行賠償。在任何情

形下，買方對賣方預期利潤的損失和間接損失不承擔責任；同時，買方的賠償不應

超過本協議價格。 

 

10.4 本協議的條款和條件的期滿或無論因何種原因導致的終止，均不應解除本協議任何一方

支付其在該等到期日或終止日之前所應當向另一方支付到期或應付的款項的義務。 

 

10.5 本協議第 6、7 條以及本第 10 條將不受本協議條款和條件終止的影響並且持續有效。 

 

11. 通知 

 

11.1 任何一方根據本協議條款和條件規定的要求而發出的通知或其他通訊均應以中、英文書

寫，並通過專人或國際上認可的專遞服務，或通過傳真送達或發送至另一方的在本協議

中列明的位址或另一方經過告知對方而不時指定的其它地址。該等通知的有效送達日期

將根據以下方式確定： 

 

(a) 如果通過專人遞送，以專人遞送的當日視為送達日期； 

    

(b) 如以國際認可的專遞服務方式發送，應以該等檔交由專遞服務公司保管後的第三日視

為送達日期；以及 

    

(c) 如用傳真發出，送達日期為相關傳真的發送確認單所示發送日後的第一個中國的銀行

正常營業之日。 

 

12. 反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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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賣方確認並同意： 

(i) 其不會在履行本協議中的職責時違反適用的法律和法規； 

(ii) 其不應且不得在賣方和買方註冊國或其他地方從事違反任何適用的反賄賂或反腐敗法

律或法規的任何行為； 

(iii) 其（包括其所有者、高級職員、董事、員工和代理人）不會直接或間接向以下人員支

付、提供、承諾或授權支付任何有價物（包括但不限於現金或現金等價物（如股票、禮

品卡、借記卡、旅行支票等）、禮品、娛樂、慈善捐款或贊助、政治捐款或贊助、產品、

服務、折扣、餐飲、旅遊、惠贈、貸款、貸款擔保、財產或設備的使用權、工作機會、

交通、以及代付消費或借款）：  

(a) 任何政府官員或任何政府雇員；  

(b) 政府任何部門、代理處或機構的任何官員或員工；  

(c) 政府擁有或控股的任何企業或實體中的任何員工；  

(d) 上述官員或員工的任何家庭成員；  

(e) 任何政黨、政黨官員或政黨候選人；或  

(f) 任何企業或實體中的任何其他人員、所有者、高級職員、董事、員工和代理

人；旨在以不當或非法手段協助獲得或保留業務（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合同、規避

稅費或減少關稅、減少稅費或獲取所欠金錢、或獲得監管審批），或目的在於造

成、徵求或誘使任意方銷售或購買買方的產品或服務；   

(iv) 其完全瞭解並將遵守本協定附件 2 中所規定的買方《商業合作夥伴行為準則》；及 

12.2 賣方應對任何違反本反腐敗規定的行為所引起的任何索賠、要求、支出或費用予以

賠償，並使買方免受此類損害。 

 

12.3 賣方應允許買方在其視為必要時，對賣方與買方相關業務的財務帳簿和記錄以及業

務經營狀況進行審計或審核，以確認其符合本反腐敗規定。  此類審計可由買方公司

代表執行，也可由買方自行選擇的註冊會計師事務所執行。 賣方應對買方道德與合

規部提出的任何問詢予以配合。 

 

12.4 違反本反腐敗規定將構成對本協議的實質違約，買方可根據第 10 條的規定立即終止

本協議，且沒有任何寬限機會。 

 

13. 其他規定 

 

13.1 可分割性。  本協議條款和條件的任何條款或規定如根據法律或公共政策被確認或裁決

為無效、非法或不可強制執行，該等條款並不影響本協議條款和條件其他條款的可執行

性和效力，前提是本協定所規定的交易的經濟和法律實質均未受到任何重大的不利於任

何一方的影響。當本協議條款和條件的任何條款或規定被確定為無效、非法或不可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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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雙方應以良好的誠信修改本協定，以使本協定條款和條件得以通過雙方均可接

收的方式盡可能接近其各自的初始意圖，以便本協定所規定的交易能夠在最大限度內按

照雙方最初的設想完成。 

     

13.2 稅負。  每一方均應依照適用的稅收法律，承擔其各自因履行本協議而引致的所有稅負。 

 

13.3 棄權。 除非棄權方以書面形式明確表示放棄行使本協議任何條款項下的權利、權力或補

救方法，並在該書面檔上簽名，否則該等棄權將被視為無效。本協議任何一方未行使或

延遲行使本協議項下的任何權利、權力或補救方法不應視為放棄這些權利、權力或補救

方法；任何單獨一次或部分放棄行使任何權利、權力或補救方法亦不應妨礙將來行使這

些權利、權力或補救方法。在不限制前述規定的前提下，如任何一方放棄就另一方違反

本協議任何條款的行為追究責任，不應視為其對任何相關後續違約行為或另一方違反本

協議其他條款的行為均放棄追究責任。 

 

13.4 轉讓。  未經另一方事先書面同意，任何一方均無權向其關聯機構之外的其他任何實體

轉讓其在本協定項下的任何權利和義務。 

 

13.5 承繼人和轉讓。  本協議對雙方的承繼人均有約束力，且本協議謹為雙方、雙方各自的

承繼人及其經允許的受讓人的利益而制定。 

 

13.6 全部協定。. 本協定構成各方關於本協定項下事宜之全部並且唯一的協定，並應取代雙方

之間此前與本協議項下事宜有關的全部口頭或書面的協定、理解和溝通。 

 

13.7 進一步承諾。  本協議每一方均在此同意，為履行本協議項下的條款並實現本協定項下

的目的，其將根據合理的需要和具體情形迅速並及時地簽署相關檔並採取相關進一步的

行動。 

 
13.8 修訂。  本協定不得口頭變更、修改或補充，只有在雙方簽署書面檔後方可變更、修改

或補充本協議。 

 

13.9 副本。 本協議可由雙方簽署一份或多份副本，每一份副本均將被視為原件，各份副本共

同構成一份完整簽署的協定。 

 

13.10 語言。（本條僅適用於中國及台灣地區）  本協定條款和條件應以中英文以及任何其

他雙方同意的語言書寫，兩種文字的文本同等有效。若兩種語言文本相應條文的意義有

任何分歧，則以中文文本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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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證明，雙方已促使其正式授權代表于本協定文首之日簽署本協定。 

 

 

 

[賣方]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務： 

 

 

  

  

  
[買方]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務：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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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描述 

 

[根據每次交易確定] 

 

2. 計價和付費安排 

 

1) 本協定下的總服務費為[       ] 

 

2) 賣方應在服務提供完畢後向買方開具正式發票。買方在 (1)收到賣方開具的正式發票後，且(2)買方

根據附件2的規定開具了確認通知的[  ]日內付清費用給賣方。 

 

3) 服務費包括所有服務費及與服務費相關協定一方需要支付的所有稅費，並且買方無須支付或者返

還該稅費給賣方。 

 

4) 費用應當通過銀行匯款方式支付 

 

 

 

賣方銀行資訊：[                 ] 

 

 

賣方銀行帳戶：[    ] 

 
 

3. 有效期 

 

本協定自簽署日生效並持續有效直至[日期] 。 

 

[其他商務條款按需增加] 

 
 
 
 
 
 
 
 
 
 
 
 
 

附件 2  《商業合作夥伴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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